
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 (第442章 )  
 

上訴通知書  
 
 
*本人 /我們，即上訴人   地址   
 
 ，
 
(電話號碼   傳真號碼  )，現就   
 
 的決定提出上訴。  
 
(   年  月  日  有關決定的通知書副本載於附件A )  
 

*本人 /我們的上訴理由如下：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(如有需要，請另紙填寫 )  

(支持上訴的文件載於附件B )  
 

日期：   上訴人簽署：   
 
*  請刪去不適用者  
 
備註：  上訴通知書可以郵遞或傳真方式送交行政上訴委員會秘書（地址：香港中環
下亞厘畢道 2 0號中區政府合署東座 1樓 1 4 0室     傳真號碼： 2 5 2 6  4 1 3 3）。

如欲親身遞交，可於辦公時間內送交上述地址（辦公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

（公眾假期除外）上午 8 時 4 5 分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下午 6 時）。如
欲在星期六（公眾假期除外）親身遞交，請在上午 9 時至中午 1 2 時送交香
港中環雪廠街 1 1 號中區政府合署西座地下接待處。  

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2 8 1 0  2 0 9 2或傳真 2 5 2 6  4 1 3 3與委員會秘書聯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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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上訴委員會  
 

個人資料收集  
 

目的說明  
 
 

收集資料的目的  
 
1 .   你在本上訴通知書及你所提供的其他文件內的個人資料，

行政上訴委員會會用於與你的上訴個案直接有關的用途。提供個人資

料與否，純屬自願性質，但如果你未能提供足夠資料，行政上訴委員

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上訴。  
 

 
可接受轉移資料的人士類別  
 
2 .   就上述第1段所載的目的，行政上訴委員會可能會向其他
上訴當事人以及與上訴有關的人士及政府部門 /機構，披露你所提供的
個人資料。  
 
 

個人資料的查閱  
 
3 .   根據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第18條、22條及附表1第6原
則的規定，你有權查閱和改正你的個人資料。你的查閱權利包括索取

你在本上訴通知書及你所提供的其他文件內的個人資料的副本。  
 
 

查詢  
 
4 .   如欲查詢向你所收集的個人資料，包括查閱和改正這些資

料，請與下述人士聯絡：  
 

香港  
中環雪廠街11號  
中區政府合署西座12樓 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內務組  
高級行政主任 (人事及財務 )  
電話：2810  238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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